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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忠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明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邢霓虹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20,028,855.47 165,165,394.69 3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312,851.61 107,605,187.53 -3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0,137,372.99 24,073,735.97 6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780,900.59 -47,295,460.78 146.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7.35% -5.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083,680,177.86 4,323,377,532.49 -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04,821,775.02 3,557,566,556.97 1.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360.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84,751.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694,507.6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16,756.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340,279.97

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51,518.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6,929.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44.06

合计 28,175,478.6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6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李新宇 境内自然人 17.27% 192,434,174 101,675,680 质押 70,000,000

宋鹰 境内自然人 14.77% 164,598,796 84,378,908 质押 9,880,000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0% 60,183,488 60,183,488 质押 31,900,000

常征 境内自然人 3.39% 37,737,898 37,737,898

周玉英 境内自然人 2.60% 28,941,830 0

王伟峰 境内自然人 2.02% 22,568,622 22,568,622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92% 21,365,136 21,365,136

张忠革 境内自然人 1.88% 20,926,642 15,694,982 质押 6,540,000

海通证券资管－上海银行－海

通海富2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5% 14,991,672 0

魏坤 境内自然人 1.25% 13,947,458 13,947,458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李新宇 90,758,494 人民币普通股 90,758,494

宋鹰 80,219,888 人民币普通股 80,219,888

周玉英 28,941,830 人民币普通股 28,941,830

海通证券资管－上海银行－海

通海富2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991,672 人民币普通股 14,991,67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5,999,924 人民币普通股 5,999,924

刘玉卿 5,752,296 人民币普通股 5,752,296

张忠革 5,231,660 人民币普通股 5,231,660

沈波 3,748,116 人民币普通股 3,748,116

盛云 3,735,337 人民币普通股 3,735,337

胡赵娟 3,577,262 人民币普通股 3,577,2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宋鹰、周玉英是李新宇的一致行动人，周玉英与李新宇是母子关系；

2、张忠革、王伟峰为公司现任董事，刘玉卿与张忠革是母子关系，魏坤与王伟峰

系公司2014年发行股份购买火溶信息90%股权的交易对方，海通证券资管－上海银

行－海通海富2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系本次交易确定的

募集配套资金对象；

3、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征系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海云天及

长征教育100%股权的交易对方，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系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对象；

4、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下降39.48%，主要系本期支付海云天及山东长征等股权收购款所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增长41.53%，主要系本期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3、短期借款较年初下降37.50%，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72.25%，主要系本期支付2015年年终奖所致；

5、应交税费较年初下降83.20%，主要系本期上缴代扣代缴股权个人得税所致；

6、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下降56.99%，主要系本期支付海云天等股权款所致；

7、其他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长31.26%，主要系本期收到海云天控股支付的海云天科技为大鹏地产垫付的购置款所致；

8、股本较年初增长100.00%，主要系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所致;

9、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33.22%，主要系本期新增海云天、山东长征等子公司所致；

10、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01.02%，主要系本期新增海云天、山东长征等子公司所致；

11、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41.01%，主要系本期新增海云天、山东长征等子公司所致；

12、营业外收入去年较同期增加1416.50%，主要系上海火溶2015年因对赌未达目标业绩，扣除应付股权款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46.05%，主要系本期新增海云天、山东长征等子公司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45.13%，主要主要系本期支付海云天、山东长征等股权收购款项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448.04%，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及支付2015年分红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于2016年01月07日开市起停牌；2016年0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等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的议案，公司股票于2016年02月01日开市起复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6年04月0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0658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提交的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

2016年04月07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43）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王伟峰;魏坤;李彬

股份限

售承诺

1、本人认购的拓维信息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2、上述第1条所述12个月承诺限售期满，且火溶信

息2014年《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本人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的

拓维信息股份数额的30%；在本次拓维信息股份发行结束并上

市满24个月后，且火溶信息2015年《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本

人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的拓维信息股份数额的60%；在本次拓

维信息股份发行结束并上市满36个月后，且火溶信息2016年《专

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本人可转让本次交易

获得的拓维信息股份数额的100%；3、上述第2条所述各期可转让

的拓维信息股份数额还应当扣除本人依据有关协议需要进行股

份补偿的股份数额；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如本人成为拓维信息

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人还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作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承诺。

2015年01

月27日

36个月

严格履

行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本公司参加此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根据《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认购所获

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此之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5年01

月27日

12个月

履行完

毕

王伟峰;魏坤;李彬

业绩承

诺

火溶信息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00万元、7,

800万元、9,750万元。

2014年05

月16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王伟峰;魏坤;李彬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的承

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详

情请见2015年1月2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6）

2014年05

月16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刘彦;王耀平;深圳市普天

成润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南

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天津东方富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鼎润天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盛桥

创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明石信远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陈国红;陈

佩萱;黄炜;沙锦森;游忠惠;常

征;常泽乾;孙婷婷;潘俊章;朱

洪波;蒲云清;罗鸣;王昆仑;魏

素红;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地平线投资有限公司;西

安华洲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万盛咏富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上海星杉

股份限

售承诺

1、海云天控股、刘彦、普天成润：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

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上述法定限售期限届

满后，其所取得的对价股份分别于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24/36/48个月后解禁30%/60%/80%/100%，上述法定限售期

限届满之日起至对价股份最后一次解禁之日的期间内，未解禁

的对价股份不得进行转让；2、王耀平、南海成长、鼎润天成、东方

富海、华茂股份、明石信远、黄炜、盛桥创源、沙锦森、陈国红：本

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进行

转让；3、陈佩萱：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至本次交易非

公开发行股票完成时，以其持有已满12个月的海云天股份认购

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以其持有

不满12个月的海云天股份认购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进行转让；具体以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要求为准；4、

常征、孙婷婷、潘俊章、朱洪波、常泽乾、星杉紫薇：本次交易项下

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在前述法

定限售期限届满后，其所取得的对价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满12/24/36个月后解禁30%/60%/100%，上述法定限售期限

届满之日起至对价股份最后一次解禁之日的期间内，未解禁的

对价股份不进行转让；5、海通开元、蒲云清、罗鸣、地平线投资、

万盛咏富、魏素红、星杉创富、王昆仑：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

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6、华洲通信：本次交

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在

前述法定限售期限届满后，其所取得的对价股份应于本次发行

结束之日起满12/24个月后解禁80%/100%，上述法定限售期限

届满之日起至对价股份最后一次解禁之日的期间内，未解禁的

对价股份不进行转让。

2015年12

月25日

48个月

严格履

行

珠海市智桥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珠海智桥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钟美珠

股份限

售承诺

1、智桥信息、钟美珠：本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

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在前述法定限售期限届满后，其所取

得的对价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24个月后解禁80%

/100%，上述法定限售期限届满之日起至对价股份最后一次解禁

之日的期间内，未解禁的对价股份不进行转让；2、智桥文化：本

次交易项下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

让。

2015年12

月25日

24个月

严格履

行

李新宇;宋鹰;张忠革;深圳市天

富信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华泰证券资管－宁波银

行－华泰紫金定增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袁浩卿;姚劲波;拓

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股份限

售承诺

1、承诺人认购的拓维信息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 2、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如承诺人成为拓维信息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人还将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执行作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

承诺。 3、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承诺人由于拓维信息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拓维信息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2015年12

月25日

36个月

严格履

行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刘彦;深圳市普天成润投

资有限公司;常征;孙婷婷;常泽

乾;潘俊章;朱洪波;上海星杉紫

薇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珠海智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钟美珠

业绩承

诺

海云天控股、刘彦、普天成润共同承诺，海云天2015年度、2016年

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390万元、7,170万元、9,010

万元和11,290万元。 常征、孙婷婷、潘俊章、朱洪波、常泽乾、星

杉紫薇共同承诺，长征教育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合并

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4,400万元、5,720万元和6,864万元。 智桥信息、钟美珠共同

承诺，龙星信息2015年度和2016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14.40万元和1,

335.84万元。

2015年04

月17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西安华洲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业绩承

诺

诚长信息2015年度和2016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59.00万元和834.90万

元。

2015年04

月17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珠海智桥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珠海市智桥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深圳市普天成润投资

有限公司;西安华洲通信有限

责任公司;刘彦;王耀平;游忠

惠;常征;常泽乾;孙婷婷;潘俊

章;朱洪波;钟美珠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避免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承

诺，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详情请见2015年12月24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98）

2015年04

月17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李新宇、宋鹰、张忠革

股份限

售承诺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禁售期满之后，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08年07

月23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李新宇、宋鹰

关于同

业竞争

的承诺

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自己在中国境内（包括香

港、澳门和台湾）目前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

与发行人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

和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或拥有在其

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等）从事与发行人有竞争或构成竞

争的业务；对于自己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

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

况，承诺在发行人提出要求时出让自己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

资或股份，并承诺给予发行人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是在与独立

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的交易基础上确定的；承诺不向与发行人

及发行人的下属企业（含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或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承

诺赔偿发行人因自己违反本承诺的任何条款而遭受或产生的任

何损失或开支。

2008年07

月23日

长期

严格履

行

股权激励承诺

李奉刚;龙麒;倪明勇;阎峻;张

潮枪

股份限

售承诺

承诺将所持有的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期限售股份自其锁定期届

满之日起延长锁定 1�年，即自愿锁定期为2015年07月18日至

2016年07月18日。

2015年07

月18日

12个月

严格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王伟峰;魏坤;李彬

股份限

售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远健康发展的支持，

承诺将所持有的限售截止日为2016年01月27日的公司限售股份

自其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延长锁定 6个月，即自愿锁定期为2016

年01月27日至2016年07月27日。

2016年01

月28日

6个月

严格履

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15.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10,443 至 14,128.76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285.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

明

1、去年同期，公司实现火溶信息业绩并表，增加投资收益8200万元，本报告期无此项收入；

2、报告期内，公司在线教育及游戏业务稳定增长，同时新增子公司深圳海云天科技及山东长

征教育业绩并表；扣除去年同期投资收益影响，公司预计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增长155.59%至245.79%。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3月0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01）

2016年03月0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1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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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04� 月 21� 日

通过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6�年 04�月 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6�人，实际表

决董事 6�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忠革先生主持，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会议以 5�票同意， 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定向回购王伟峰、魏坤、李彬2015年度应补偿股份的

议案》。

关联董事王伟峰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关于定向回购王伟峰、魏坤、李彬2015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

行业绩补偿后续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重组方业绩承诺补偿相关事项的顺利完成，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补偿措施对应

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账户；

（2）支付对价；

（3）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如有）；

（4）办理相关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回购注销登记事宜；

（5）办理因公司股票发生除权等事项而对补偿股份数等事项进行的相应调整的相关事宜

（6）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减资等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

（7）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信息披露事宜；

（8）办理与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该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本次补偿股份事宜实施完毕之日止。

关联董事王伟峰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4、会议以 6�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正案》见附件，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4月27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正案

为规范公司运作，健全及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原第六条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亿伍仟柒佰贰拾柒万柒仟柒佰伍拾伍元整。

现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壹亿壹仟肆佰伍拾伍万伍仟伍佰壹拾元整。

二、《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为：

“按许可证核定业务种类和范围从事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

服务，有效期至2019年9月30日）；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网络发行，有效期至2016年3月8日），经营互联网游戏出版物、手

机出版物（有效期至2020年7月9日）；利用互联网经营音乐娱乐产品、美术品、艺术品、动漫（画）产品、游戏产品运营、展览、

比赛活动（有效期至2016年5月15）；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票务代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其配套产品、办公设备、电子电气

产品的研制、开发、销售；政策允许的咨询业务；研制、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电视监控与防盗报警工程业务（凭本企业

许可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现修改为：

第十三条 “按许可证核定业务种类和范围从事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

互联网信息服务，有效期至2019年9月30日）；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网络发行，有效期至2020年12月1日），经营互联网游

戏出版物、手机出版物（有效期至2020年7月9日）；利用互联网经营音乐娱乐产品、美术品、艺术品、动漫（画）产品、游戏产品

运营、展览、比赛活动（有效期至2019年4月1）；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票务代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其配套产品、办公设

备、电子电气产品的研制、开发、销售；政策允许的咨询业务；研制、开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电视监控与防盗报警工程业

务（凭本企业许可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为准）

三、《公司章程》原第十九条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伍亿伍仟柒佰贰拾柒万柒仟柒佰伍拾伍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伍亿伍仟柒佰贰拾柒万柒仟柒

佰伍拾伍股。

现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壹拾壹亿壹仟肆佰伍拾伍万伍仟伍佰壹拾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壹拾壹亿壹仟肆佰伍拾伍万

伍仟伍佰壹拾股。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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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6�年 04�月 21�日

通过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6�年 04�月 2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人，实际表决

监事 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陆惠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认真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状况；

（3）截至出具本决议之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0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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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回购王伟峰、魏坤、李彬

2015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1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拓维信息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伟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10号），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伟峰、魏坤、李彬、上海原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青松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朱

剑凌（以下简称“转让方” ）合计持有的上海火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溶信息” 或“标的公司” ）90%股权，其

中，向王伟峰发行11,284,311股股份、向魏坤发行6,973,729股股份、向李彬发行6,537,877股股份，并支付现金对价15,754.46万

元，向原禾创业、青松投资、朱剑凌支付现金对价16,645.54万元。 上述王伟峰、魏坤、李彬获发的24,795,917股公司股份已于

2015年1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一、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公司与转让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以下合称“交易协议” ），王伟峰、魏

坤、李彬作为盈利补偿承诺人，承诺火溶信息在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00万元、7,800万元、9,750万元。

火溶信息2015年财务报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6年2月24出具了标准审计报告，报告文

号为致同审字(2016)第110ZC0061号。 经审计的火溶信息2015年度净利润为6,657.4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

415.56万元。 火溶信息2015年度利润完成业绩承诺的82.25%。

二、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根据交易协议约定，火溶信息在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的50%，王伟峰、魏坤、李彬需按2015年度利润未

实现的比例向公司补偿相关现金和股份，具体措施如下：

（1）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王伟峰、魏坤、李彬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的金额按如下公式计算：

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支付的现金对价×（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

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2）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解禁的股份对价中利润未实现对应部分，不予解禁，且由上市公司以1元回购

该等股份。

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解禁的股份对价×（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

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调整后）=当

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在承诺期内就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

的现金股利×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

王伟峰、魏坤、李彬承诺共同承担本次交易中支付给原禾创业、青松投资、朱剑凌对价部分的补偿事项。 本次交易中，原

禾创业、青松投资、朱剑凌获得的对价金额为16,645.54万元。 2014年-2016年，该部分对价每年的业绩补偿现金金额=（当年承

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16,645.54万元÷3。 上述补偿金额由王伟峰、魏坤、李彬按其截

至重组预案签署之日持有火溶信息股权占上述三人同期合计持有火溶信息股权的比例分担。 王伟峰、魏坤、李彬承诺上述补

偿金额（如有）在当年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30个工作日内现金补偿给上市公司，王伟峰、魏坤、李彬按其截至重

组预案签署之日持有火溶信息股权占上述三人同期合计持有火溶信息股权的比例分担且互相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三、2015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实施方案

依据交易协议中关于盈利补偿的约定，王伟峰、魏坤、李彬需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及现金具体如下：

（1）2015年度应补偿股份测算

2015年度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解禁的股份对价×（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

现净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

=� 24,795,917股×30%×（1-82.25%）=1,320,383股（向上取整）

（2）2015年度应补偿金额测算

2015年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当年需补偿的现金金额+需承担的本次交易中支付给原禾创业、青松投资、朱剑凌对价部

分的补偿金额

=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应支付的现金对价×（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数）÷当年承诺净

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16,645.54万元÷3

=15,754.46万元×40%×（1-82.25%）+（1-82.25%）×16,645.54万元÷3=2103.43万元

（3）因实施年度权益分派，实际应补偿股份和金额调整

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57,277,7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元人民币现金，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公司已于2016年3月29日实施完成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调整后）=当

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1,320,383股×（1＋1）=2,640,766股

在承诺期内就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

的现金股利×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0.05+0.04）元/股×1,320,383股=11.88万元

王伟峰、魏坤、李彬需向公司补偿的现金金额（调整后）=2103.43万元+11.88万元=2115.31万元

王伟峰、魏坤、李彬需向公司补偿的股份如下：

补偿方

本期应解禁的

股份对价

本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

前）

本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

后）

王伟峰 3,385,293 600,890 1,201,780

魏坤 2,092,119 371,351 742,702

李彬 1,961,363 348,142 696,284

合计 7,438,775 1,320,383 2,640,766

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

上述股份补偿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授权后，公司董事会将尽快办理相关股份回购及注销事宜。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小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桂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志慧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2,285,574.17 159,717,038.09 174,546,091.26 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501,954.79 33,651,659.66 33,651,659.66 15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467,341.15 31,628,281.85 31,628,281.85 -51.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62,829.67 26,784,632.57 26,784,632.57 -68.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0.05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0.05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2.31% 2.31% 1.5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803,820,502.05 2,626,993,837.87 2,626,993,837.87 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0,874,604.32 2,203,870,134.39 2,203,870,134.39 3.9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本公司之孙公司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c.（以下简称“iTalk� Global公司）在海外向个人客户提供家庭网络电话

（VOIP）服务时，iTalk� Global公司向客户收取了综合费（Applicable� Regulatory/Compliance� Fees� and� Charges）用于弥补支付

给联邦和各级政府以及第三方的监管费（Regulatory� Fees）、附加费（Surcharges）、紧急电话拨打费（emergency� dialing�

charges）、系统访问费（System� Access� Charges）、 客户设备维护/管理费（Customer�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Charges）、知识产权/法律顾问费（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Compliance� Fees）等费用。 依iTalk� Global公司与客户间的

服务协议判断，iTalk� Global公司与客户间具有独立的商务关系。 iTalk� Global公司向客户收取的综合费（Applicable�

Regulatory/Compliance� Fees� and� Charges）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收入的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

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应予确认为营业收入。 2012年12月至2015年12月间，本公

司仅从综合费（Applicable� Regulatory/Compliance� Fees� and� Charges）的收取用途（用于弥补上述支出）进行判断，误将其作

为营业成本的冲减处理，造成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及现金流量表相关表项的列示不准确，现予更正。 本次更正事项对历年

净利润没有影响，上述调整对2015年一季度报报表项目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数

营业收入 159,717,038.09 174,546,091.26 14,829,053.17

营业成本 48,505,005.22 63,334,058.39 14,829,053.17

营业利润 37,757,282.52 37,757,282.52 -

利润总额 37,677,752.66 37,677,752.66 -

净利润 33,651,659.66 33,651,659.66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8,200,285.81 173,085,819.83 14,885,534.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5,888,448.13 60,773,982.15 14,885,53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84,632.57 26,784,632.57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098,695.64 -62,098,695.64 -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98,420,393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股）

0.10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9,856.1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59,229.5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657,461.7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63,555,175.10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

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

与原账面价值差额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5,914.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3,023.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71,034,613.6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0,8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小龙 境内自然人 17.09% 136,471,631 102,353,723

陈晨 境内自然人 4.88% 38,947,900

张彤 境内自然人 4.55% 36,350,000

胡维新 境内自然人 3.38% 26,964,757

宗明杰 境内自然人 2.89% 23,041,909

黄明生 境内自然人 2.67% 21,283,396 16,235,322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保赢理财1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12,621,547

吴天舒 境内自然人 1.54% 12,334,044 7,000

张大庆 境内自然人 1.42% 11,353,500

申万菱信资

产－招商银

行－华润深国

投信托－瑞华

定增对冲基金2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8% 10,220,125 10,200,12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晨 38,94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47,900

张彤 36,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50,000

李小龙 34,117,908 人民币普通股 34,117,908

胡维新 26,964,757 人民币普通股 26,964,757

宗明杰 23,041,909 人民币普通股 23,041,909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赢理财1号

12,621,547 人民币普通股 12,621,547

张大庆 11,35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3,500

北京利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766,369 人民币普通股 7,766,36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4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7,426,900

宋凌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的张彤和张大庆是胞兄弟关系，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前 10�名股东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宗明杰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23,041,909股，实际合计持有23,041,909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主要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65,538,625.88 961,055,363.66 -72.37% 购买理财产品，货币资金减少62,429万

预付款项 29,129,358.30 57,162,729.55 -49.04%

股权转让完成预付展动科技收购款:3,541.8万转

出； 预付创新为营100万股权款、ODNB775.34万

（USD120万）股权款。

应收利息 4,340,921.49 468,430.69 826.69% 存款及理财增加,相应利息及收益增加

存货 12,807,497.49 7,482,633.44 71.16% TV机顶盒增加323万；VOIP�盒子增加206万

其他流动资产 838,029,417.75 212,862,982.87 293.69% 购买理财产品，其他流动资产增加62,429万

长期股权投资 3,926,772.49 35,230,169.26 -88.85%

收购展动科技，本公司对其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

核算，并对该公司财务报表予以合并。

无形资产 71,244,217.01 32,223,863.98 121.09% 合并展动科技确认无形资产4490万

开发支出 2,163,502.29 128,301.89 1586.26% 合并展动科技形成开发支出

商誉 1,110,277,259.82 866,971,483.75 28.06% 合并展动科技确认商誉24,380万

其他非流动资产 - 226,187.36 -100.00% 设备采购完成

应付职工薪酬 12,902,834.83 26,036,215.50 -50.44% 年终奖发放完毕

其他应付款 213,962,885.45 138,666,249.47 54.30%

展动科技收款款余款确认10,738万元；致远协创

股权收购款2,572.5万元予以支付；限制性股票回

购义务减少548万元。

2� 、主要损益项目分析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29,787.79 713,713.80 44.29%

合并展动科技增加11.5万， 集团内部交易结算

之流转税的附加费增加10.1万元

销售费用 41,889,592.92 29,979,323.82 39.73% 合并展动科技增加571万，新业务增加265万

管理费用 67,510,991.29 44,751,477.84 50.86%

合并展动科技增加257万， 新业务加大投入使

得研发费等增加2006万

资产减值损失 4,300,568.71 718,290.04 498.72%

2015年12月坏账准备计提相关会计估计变更，

使得资产减值损失增加316万

投资收益 70,681,209.33 684,574.02 10224.85%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展动科技的股权在购买日

的公允价值超过原账面价值部分6,355.5万元

营业外收入 2,098,574.15 136,796.73 1434.08% 政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增加186万元

所得税费用 -267,509.53 4,026,093.00 -106.64%

主要系部分子公司享受税收优惠、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所致；另确认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

买方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超过原账面

价值部分收益6,355.5万元为合并过程中产生

的非应税利润。

3、现金流分析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362,829.67 26,784,632.57 -68.78%

主要系本公司新业务处于发展初期净现金

流为负以及研发投入加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6,879,279.23 -88,023,325.70 691.70% 主要系本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82,872.07 -1,337,459.96 377.24%

主要系本公司回购离职人员及2013年限制

性股票第三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公司董监高

及公司管理

团队成员

自2015年7月7日起6个月

内，承诺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

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

合计不少于 100�万股。

2015年07月

07日

2016年1月6

日

履行完毕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1.李小龙；2.�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时担

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的股东黄明

生、张大庆、

孙文超、芦

兵、张靖海、

肖瑗、刘江

涛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

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

上述禁售承诺期过后，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010年09月

08日

1、三十六个

月；2、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李小龙

1.本人及本人控股/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以下

统称“附属企业” ），目

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目

前正在经营的或今后准

备从事的增值电信业务

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

动。 2.本人及附属企业

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

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营、

合资或联营)参与或进行

与股份公司目前正在经

营的或今后准备从事的

增值电信业务存在直接

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

活动。 凡本人及附属企

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

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

能会与股份公司生产经

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

人会安排将上述商业机

会让予股份公司。

2009年09月

10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

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30.00% 至 5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7,765.73 至 8,960.45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973.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6年上半年公司利润增加30%~50%，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一季度完成展

视互动并购，原有展视互动长期股权估值调整带来投资收益6,356万；扣

除该部分收益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56%~77%，主要原因为新业务

持续加大投入等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95,724,

380.62

0.00 69,587,696.86 6,396,393.61 0.00 1,636,150.06 166,777,245.84 自有资金

合计

95,724,

380.62

0.00 69,587,696.86 6,396,393.61 0.00 1,636,150.06 166,777,245.84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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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6年4月27日采取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已于2016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各位董事对议案进行审核，并于2016年4月27日前将表决结果传真至

董事会秘书进行统计。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组织。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一致通过。

详细内容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固定资产预期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一致通过。

详细内容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固定资产预期使用

寿命及净残值率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2016-042）。

三、备查文件

1.�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2.�《关于固定资产预期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会计估计变更的的公告》（2016-042）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6-041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6年4月27日采取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

于2016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各位监事对议案进行审核，并于2016年4月27日前将表决结果传真至董事

会秘书进行统计。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学思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审核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6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关于固定资产预期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对会计估计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规定，执行会计估计变更能够

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真实、有效。

三、备查文件

1．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固定资产预期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会计估计变更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6-042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固定资产预期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

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6�年 4�月 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鉴于最近几年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通用办公设备以及通信行业专业设备更新换代加快，为了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固定资产预计使用

寿命、净残值率及年折旧率进行调整：

变更前的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预计使用

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构筑

物

年限平均法 5-50 5% 1.90%-19.00%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 19.00%

运输工具 年限平均法 5 5% 19.00%

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5 5% 19.00%

变更后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折旧年限和年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折旧方法

预计使用

寿命（年）

预计

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构筑

物

年限平均法 5-50 5% 1.90%-19.00%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3-5 0%-5% 19.00%-33.33%

运输工具 年限平均法 5 5% 19.00%

其他设备 年限平均法 3-5 0%-5% 19.00%-33.33%

调整后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残值率与实际更加接近、更加合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

进行会计处理，不追溯调整，公司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固定资产将采用新的预计使用寿命及净残值率计算累计折旧，

不会对已披露的2015、2016年一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对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16年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影响为：增加固定

资产—累计折旧余额220万元，增加营业成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共计220万元，共计减少本年度净利润220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使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残值率与实际更加接近、更加合理。 变更后

的会计估计能够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对会计估计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规定，执行会计估计变更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对会计估计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8�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规定，执行会计估计变更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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